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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图审查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中电建贵州审图咨询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     	 乙方：中电建贵州审图咨询有限公司	 甲方委托乙方对                项目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审查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同签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贵州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实施细则》等国家和地方有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文件规定。
第二条 送审资料要求
甲方应按照乙方公布的送审资料要求提供送审料。
第三条 审查内容
乙方应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当地建设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对甲方送审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政策性、技术性审查。本次审查中包含下列审查：勘察□；支护设计□；场平、地基处理□；房建新建工程□；房建改扩建工程□；市政新建工程□；市政改扩建工程□；专项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已审项目修改□。
第四条	审查时限约定
（一）乙方根据项目规模大小按下列时限要求进行审查，从项目资料上传至贵州省数字化施工图审查系统后开始计算初审时限。
1. 大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为12个工作日，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为8个工作日。
2. 工程勘察项目，甲级项目为6个工作日，乙级及以下项目为4个工作日。
以上时限不包括甲方的施工图修改时间和乙方的复审时间。
（二）乙方组织审查人员对送审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1. 经审查没有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影响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安全的、损害公众利益的、标准规范中严格要求的等问题，视为审查合格，乙方向甲方核发《审查合格书》。存在一般性违规问题由勘察设计单位自行修改完善。
2. 经审查有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影响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安全的、损害公众利益的、标准规范中严格要求的等问题，视为审查不合格，乙方在审查时限内向甲方出具《审查意见告知书》，说明不合格原因。甲方在接到乙方通知后应及时领取《审查意见告知书》，并督促勘察设计单位进行修改回复，在5 个工作日内将勘察设计单位的回复意见及补充资料送达乙方。乙方应在收到审查回复后3个工作日内告知甲方是审查合格、审查不合格还是再次领取《审查意见告知书》。若审查回复仍未通过则重复上述步骤。
第五条	审查费用及支付方式
本工程的审查费用，按照乙方公布的收费标准执行，计费明细详见项目施工图文件审查费结算单，含税总价 ￥          ，大写金额：            ，税率：6% ，收款账户名： 中电建贵州审图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观山湖支行，收款账号： 23131001040032674 。
乙方向甲方出具《审查合格书》之前，甲方将审查费用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乙方在收到费用后，应向甲方提供与付款金额等额的发票（增值税专票或普票）。
第六条	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1. 对因甲方提交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相关资料不真实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 在审查期间，甲方有义务督促勘察设计单位及时整改乙方在审查时所提出的问题。
3. 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由于自身原因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甲方应支付全部审查费用。
（二）乙方责任
1. 乙方应当根据国家与省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规程、标准，认真履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赋予的审查职责。施工图审查合格后，仍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乙方应当在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公布的审查资质和类别范围内进行施工图审查，对超越审查资质和类别范围审查造成《审查合格书》无效的，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乙方应承担直接经济损失及工程延误所造成的间接损失的责任。
第七条	其他
1. 甲方对乙方做出的《审查意见告知书》如有重大分歧时，甲方应与乙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向乙方的上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复查申请，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论证并作出复查结论。
2. 为该项目审查工作的顺利开展，甲、乙双方约定以：□电话、□传真、□短信、□网站公告、□电子邮件为联系式。
甲方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送审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
[bookmark: _GoBack]乙方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管理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网站http://117.187.128.88:8808/。
3.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4. 本合同发生争议时，甲、乙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可提交贵阳市仲裁委仲裁或者向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来往电邮、传真、会议纪要等资料，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 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名称： （盖章）
	乙方名称：中电建贵州审图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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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5MAC0E1032L


	地    址：
	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林城西路36号国电新时代大厦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550081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李准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观山湖支行

	账号：
	账号：23131001040032674



